Blasphemy 褻瀆 是指藉著言語或行動直接冒犯神的本性、基督教的真理，或神聖的事物。說得簡單一點，褻瀆就是「故意及直接攻擊神的尊榮，目的是要羞辱祂」（NCE 2, p. 606）。這是犯了十誡中的第三條誡命（出二十7；申五11）。褻瀆的行為是干犯神的聖潔及尊榮，因此聖經說這些罪是不能赦免的。
　　在聖經中，最大的罪就是褻瀆罪，因為它直接敵擋神（利二十四11～13；賽五十二5；結二十27；啟十三6，十六9、11、21），或是敵擋基督（徒二十六11），及敵擋聖靈（太十二24～32；可三22～30；路十二10）。上述經文所說「褻瀆聖靈」，不是特指某一種罪，如否認聖靈的神性，而是指人故意敵擋神的能力，特別是三位一體的神藉聖靈而顯出的能力。聖靈是叫人知罪及悔改的，人若敵擋祂，就沒有什麼能叫他悔改了，因而也得不到赦免（參約壹五16）。另外可被褻瀆的，從希臘文經文能看得出來的，有神的道（詩一瀆七11；賽五24）、天使（猶8、10）、基督教的教導（提前六1）和信徒（徒十三45，十八6；林前四13）。
　　人不單可以用惡意的言語褻瀆（利二十四11、15～16），也可以藉著否認基督（提前一13）、拜偶像（尼九18、26）、錯誤的教訓（提前一20）、逼迫聖徒（賽五十二5）、羞辱窮人（雅二6～7），以及沒有行為的信仰（羅二24；提後三2）作褻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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